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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明代学者王夫之认为: /国家当创业之始,

繇乱而治, 则必有所兴革, 以为一代之规。0
¹
自北宋初年以来, 宋朝政府形成了一个中央

高度集权与管理上高度分散的财政格局, 南宋

高宗时期加以发展, 成为南北宋乃至中国古代

社会财政体系的转折点。学界目前对南宋初年

的财政制度研究尚少,只有汪圣铎先生对南宋

中兴时期的财政状况作了初步研究。
º
本文旨

在对南宋初年财政制度变迁作一个详细的分

析:先阐述高宗时期财政制度的渊源以及财政

制度的初步建立,然后分析高宗时期由于政治、

经济、军事等因素变化而导致其财政收支制度

与管理制度以及财政权力的变化,最终完成了

财政制度变迁。

一、高宗时期财政制度变迁的渊源

(一 )高宗时期财政制度的由来

从中国古代史来看,每一次朝代的更迭,新

的统治者一般都会利用原有的政治资源来维系

新的统治秩序。南宋初年的财政制度,在财政

组织机构与职能设置方面直接继承北宋的户部

制度, 但在管理权力方面却又有仿效北宋前期

三司制度的取向。两宋以北宋元丰改制为界,

此前为三司理财时期,此后为宰相领导下的户

部理财时期。北宋前期 /天下财计一归三

司0, »三司是皇帝之下的中央最高理财机构,

掌管国家的绝大部分财政事务,以三司式、条例

等形式颁布国家财政法令,并有勾院、都磨勘司

等内部财政监察机构, 还直接控制了国家的大

部分财政贮存系统以及金融系统。
¼
地方则由

诸路转运司掌握各路财赋,发运司居中调度,与

三司互为表里,即所谓 /举四海之大,而一毫之

用必会于三司 0½
,通过掌控发运司与诸路转运

司来管理全国的财政, 能够比较及时地掌握全

国的财政经济信息, 可以 /上下相维, 轻重相

制0¾
。元丰改制后, 宰相制国用, 户部实际上

成为宰相领导下的一个事务性机构, 财政监察

内外结合,财政法令则多以 5编敕 6、5海行法 6

等形式颁布实施。地方则有户部左曹――转运

司体系与户部右曹――提举司体系两大财政组

织并存, 各有自己的财政收支和管理体系。

(二 )南宋财政制度变迁的背景

南宋初年的财政压力,第一来自战争造成

的财政支出困难。高宗刚继承大统, 随即被金

军追击, /州县望风奔溃 0
¿
, 高宗被迫 /翠华南

渡0À ,又遇叛将乱民之变, 行踪飘忽不定。为

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, 高宗只好组织军队进

行抵抗。至绍兴初年,东南形成了右军张俊、中

军杨沂中、江东刘光世、淮东韩世忠、湖北岳飞、

湖南王 t 六大集团军, 共十九万四千余人,
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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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月费二百万缗 0; Â而张浚在川陕前线指挥的

军队至少有四十万人,
�lv
每年花费 /钱三千余万

缗 0, /粮一百六十余万石0;
�lw
两项合计,南宋初

年每年主要军费开支约为钱六千万缗。除了军

费开支浩大,行政费用开支也居高不下。以行

在临安每月所花费的中都吏禄兵廪之钱额为

例,建炎年间 ( 1127- 1130) , 中都每月的花费

约为 80万贯,绍兴三年 ( 1133)开始升至每月

支出 110万贯,
�lx
则每年中央行政支出需要

1320万缗左右, 军费开支与中央行政费用每年

至少达到七千余万缗,对于一个刚刚从废墟上

建立的政权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; 而在

绍兴二年 ( 1132)之前,赵构没有一个相对固定

的办公场所,中央财政空虚,有时甚至连中央的

正常开支都不能保证。

第二,战争直接破坏了宋朝的社会经济,造

成财政体系运转不畅。金军铁骑的蹂践和兵火

之焚毁, /大河 (指黄河 )之南, 连亘数十州之

地,城覆民屠,不可胜计0, �ly
造成当时社会经济

的劳动力的巨大损失和民众财富巨大的损失。

两淮本为北宋最富庶地区之一, 经济损失最为

惨重, /几千里无复鸡犬,井皆积尸,莫可饮0。
�lz

/淮南洊罹金人蹂践, 且群盗继之, 民去本业,

十室而九,其不耕之田,千里相望,流移之民,非

朝夕可还。0�l{
随后,淮甸即成为军事前线, /濒

淮之地,久经兵火, 官私废田, 一目千里。0 �l|
经

济遭受严重创伤,税基大大减少, /淮南平时一

路上供内藏紬绢九十万匹有奇, 至绍兴末年才

八千匹尔 0�l}
。长江以南的两浙、江南西、江南

东、荆湖南路及荆湖北路之南部,因蒙受了六七

年的战乱, 社会经济也有一定的损失。秦岭以

南的利州路
�l~
也不例外。总之,高宗前期, 整个

社会哀民遍野,大多数地方的经济生产无法正

常进行,财政供应自然也就遭到较大的破坏。

第三,中央政府的权威遭到来自地方政府

的挑战。战争爆发,各地州郡都以供军为要务,

往往将上供钱物擅自 /便宜截用0,或擅自挪用

封樁的常平钱物等, 破坏了原来的封樁财物管

理制度以及上供制度,在皇帝行宫附近甚至要

派尚书户部的主要官员去调发军食。
�mu
亦正如

建炎二年 ( 1128)尚书祠部员外郎喻汝砺言:

/今人主威柄移于帅臣之顽扈, 朝廷号令夺于

监司之狂率 0。�mv
此言应不为过。绍兴五年

( 1135) ,侍御史张致远指出南宋初年酒税、茶

盐、矿产等主要税源都遭到不同程度的侵蚀,中

央政府财政权力削弱, /权柄下移 0。�mw
这就说明

了南宋初年金军的军事进攻造成赵构政府的政

治压力与财政压力,造成财政权力下移,影响到

国家财政权力的不合理分配。

第四,中央财政开支严重不足。由于战争

破坏了原有的财政运行体系,新的财政体系尚

不完善, 加上军费开支浩大, 所以皇室费用与中

央行政费用等财政开支严重不足。首先, 平时

被认为 /国之要务 0的各种皇室祭祀仪式已不

能按照以前的标准去安排了, 大多 /因陋就

简0�mx
,供奉与祭祀祖先宗庙的牺牲数量也减少

了三分之一。其次, 中央政府不得不减省大多

数官员、宗室
�my
的俸禄与赏赐数量以缓和财政

危机。
�mz

二、高宗时期财政管理体系的初步建立

靖康二年 ( 1126)十二月, 康王赵构于相州

开大元帅府, 任命河北都转运使龙图阁直学士

张慤、京东转运副使直显谟阁黄潜善二人 /并

兼大元帅府随军应副0,以梁杨祖为 /祕阁修撰

随军转运使0, �m{
初步建立了以赵构为核心的财

政运转系统。赵构登基后, 张邦昌短暂的政权

体系实际上是合并到了赵构政权之中去了, 其

财政管理系统也成为南宋财政制度的主要的而

且是直接的来源,并得以延续和发展。

高宗初登大宝, 以原来康王大元帅府的财

政官员为基础逐渐建立了南宋初期的财政管理

体制。建炎元年五月, 赵构以 /晓财利、勤干 0

的张悫为户部尚书,
�m|
随军应副黄潜厚 /试尚书

户部侍郎 0, 以梁杨 (扬 )祖为随军转运使,
�m}
正

式建立了南宋的户部理财制度。南宋的户部组

织机构跟北宋的户部大致相同: 户部一共设主

要官员十三人, 一般设尚书一人, 侍郎两员, 下

分设户部 (分左右两曹 )、度支部、金部、仓部四

司, 各司由郎中以及员外郎主管, / (户部 )左右

曹各二人,度支、金部、仓部各二人 0。�m~每司下

各设数案,掌控具体的业务。元丰、元祐法令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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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了各部吏人的数量。
�nu
其管理模式为: / (诸

路 )漕司总诸州, 户部总诸路0。�nv

三、高宗前期财政制度的特征

靖康之变是两宋时期的转折点。从此之

后,宋朝统治区在战略上进入全面防御状态,财

政制度也相应进行了调整。以绍兴十一年

( 1141)为界,高宗时期的财政制度前后发生了

较大变化。下面先分析高宗前期财政制度的特

征。

(一 )高宗前期的财政收支内容

为了应对面临的财政困难, 赵构不得不改

变北宋以来的财政制度,实行符合南宋初期实

际的财政收支制度。

高宗时期, 税种大体可分为两税、征榷收

入、增赋 (杂税 )等。北宋末期,蔡京创 /丰亨豫

大 0之说,
�nw
大肆侵夺地方财赋, 地方产生了许

多非正式的赋税窠名。
�nx
南宋初年, 由于战争的

破坏, 作为祖宗正赋的两税收入自然遭到很大

的损失,而战争还在继续, 政府还要运作,国家

行政机构的必要开支应该保证供应。沿着北宋

财政制度的路径,赵构改变了财政收入的内容,

且在财政收支方面货币化的倾向比较明显。

上供钱物
�ny
是宋代中央财政主要收入项目

之一, 包括上供钱币、上供绢帛、上供苗米,其征

收原则一般是因地制宜。其中, 上供绢帛是财

政收入的主要内容, 包括绢、紬、帛、丝、绵、布、

锦、(绫 )罗、絁等,
�nz
高宗初年的全国上供绢帛

总数每年为三百九十七万八千匹。
�n{
由于社会

生产遭到严重破坏,实物财赋的缴纳比较困难,

而且赵构在逃亡途中也不方便携带大量的财

物。所以, 建炎三年 ( 1129), 两浙路转运副使

王琮建议朝廷将本路每年上供、和买紬绢折钱

交纳, /以助国用 0,赵构批准了这个建议, 是以

李心传称: /东南折帛钱自此始。0 �n|
建炎四年

( 1130), 川陕也开始实行折帛钱制度。
�n}
绍兴二

年 ( 1132) ,户部将这个制度推广到其他诸路。
�n~

自此, 全国大部分上供钱物都几乎纳入了货币

财政的轨道,其中,东南的上供正赋为每年 200

万缗, 若将所有上供绢帛都折钱, 则为 800万

缗,加上四川的绢估 300万缗、布估 200万缗,

则南宋初年上供物折钱为 1500万缗左右。
�ou
上

供苗米则记载不详,目前无从计算。

征榷收入主要是指宋朝政府通过卖盐、茶、

酒、香料、矾等所得的专项收入以及市舶收入

等。其中卖盐钱以平均每年收入 1000万缗

计;
�ov
而四川盐法自成体系,每年产盐约六千余

万斤,每年盐钱收入达四百余万缗,远远超过原

来的定额八十万缗。
�ow
就榷盐一项,中央直属的

榷货务都茶场盐钱每年以一千万缗计,再加上

这五百余万缗, 南宋初中央财政盐利的年收入

大约在一千五百万缗左右。

榷酒一项,行在户部每年收到酒息钱一百

三十万缗,诸路上供的酒课约有五百余万缗,
�ox

两者合计六百余万缗。至于四川四路的榷酤,

赵开实行的 /隔槽法 0是近似于 /买扑制的一种

变通方式 0。�oy四川榷酤的缗钱收入在建炎三年

为一百四十万缗,赵开变酒法之后,岁课达到六

百九十余万缗。
�oz
是以南宋初年, 中央财政直接

或间接的榷酒收入大约在一千三百万缗左

右。
�o{

至于榷茶的收入, 行在 (即东南地区 )的榷

茶收入大约为二百七十余万缗, 四川二百万缗

左右。
�o|
南宋初年中央财政榷茶总收入约为四

百七十余万缗。

香矾钱岁入大约为一百一十五万缗左右。

市舶岁入以二百万缗
�o}
计算。

关于增赋的收入史籍记载比较详细。南宋

初年的增赋主要有经制钱、总制钱、月樁钱等。

东南增赋的岁入,据李心传记载, 经制钱为六百

六十余万缗,总制钱七百八十余万缗, 月樁钱四

百余万缗。
�o~
四川此时也应有经总制钱, 数额大

约在二百万缗左右。
�pu
由此合计, 得南宋初年全

国经总制钱总额约为二千万缗左右。

上供钱物 (除粮食外 ) 1500万缗,盐利的年

收入大约在 1500万缗之间, 榷酒收入大约在

1300万缗,榷茶总收入约为 470余万缗, 香矾

钱岁入大约为 115万缗, 市舶收入每年约为

200万缗,全国经总制钱总额约为 2000万缗,

总计为 7085万缗。

再看南宋初年中央财政支出的主要内容,

如前所述,仅正规军军费和中央政府行政开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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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高达 7000万缗左右,财政收支相抵,差不多

能够应付这两项主要开支, 但是仍难免捉襟见

肘。

至于此时的地方财政收入大多以共享税和

杂税为主, 地方财政支出则主要是上供和赡军

以及本机构的行政费用支出。由于篇幅所限,

拟另文专述。

(二 )、财政管理体制的转变

1、中央加强对财政事务的领导。高宗前期

管理全国财政的中枢机构是户部,长官为户部

尚书与侍郎。高宗时期宰相仍然主尚书省六部

之事, 对于 /财谷出纳之大纲, 宰相领之于上,

而户部治其详0�pv
。由于财计吃紧,赵构经常任

命一些比较通晓财计的高级官员专掌财赋措

置,此即 /专一措置户部财用 0制度,
�pw
成为高宗

时期的理财之定制。高宗前期的政府官员之

中,张慤、黄潜厚
�px
、叶梦得

�py
、户部尚书章谊与

参知政事孟庾
�pz
先后出任此职。

2、加强户部的财政权力。北宋元丰改制

后,户部左右曹分治, 财权甚弱,
�p{
宋朝士大夫

内部要求加强户部财政权力的呼声一直没有停

止过。
�p|
高宗嗣位不久,即着手恢复户部总领全

国财赋的权力,重建中央理财中枢的财政权威。

建炎元年七月,高宗下令户部尚书总领左右曹

事。
�p}
建炎三年 ( 1129) , 又将司农寺并归仓部、

太府寺并归金部
�p~
, 恢复了户部的大部分财政

管理权, 并将一些收入比较丰厚的部门改为直

接隶属于户部,绍兴七年 ( 1137) , 赵构把名义

上原属于太府寺的榷货务都茶场拨隶于户部掌

管。
�qu
而且复辟后的司农寺、太府寺与户部的关

系更加密切,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户部理财体制

中的外围职能系统, /凡有合行事物, 申户部施

行 0;人事方面也多由户部长贰荐举, 甚至时人

把太府寺、司农寺与户部并称, 如隶属于太府寺

的粮料院、审计司亦称为 /户部粮审院 0。�qv

3、加大对地方财政的监察力度。由于战

乱,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财赋册等财政统计资料

大都被战火焚毁,或者被胥吏把持,或者有地方

守臣、统兵大将擅自侵渔中央的财政大权,中央

政府得不到地方财政的确切数据,财政权威受

到挑衅。为了理清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,稳

定新时期的财政秩序, 绍兴五年 ( 1135年 ), 高

宗下令派遣 /尚书仓部员外郎章杰检察福建、

广南东西路经费财用公事 0,
�qw
随后加派枢密院

计议官吕用中徐康、编修官霍蠡 /并以检察逐

路经费财用为名,用中浙西, 康江东,蠡浙东路,

仍借奉使印 0, 设立相应的 /检察经费财用

司0, �qx
检察经费财用司可以自己辟置僚属。

�qy

4、调整地方路分财政体系。南宋立国之

初, 出于节省财政开支的考虑,宋廷曾经省并了

一些路分的财政机构,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提

举常平司。南宋建国之初, 赵构将 /诸路提举

常平司并归提刑司 0, 由提刑司 /常切责检察 0

常平钱物,自此常平司失去了 /监司 0的地位,

不过提举常平司原来的属官人吏贴书等还保留

了三分之二, 诸州县的常平主管官仍然保留

了,
�qz
但是由于常平钱物数量巨大, /所存一二,

以亿万计 0,而当时政局动荡, /方时多事,财用

为急 0,因而不少官员也纷纷要求恢复诸路提

举常平官,但由于遭到反对, 只是加强了诸州常

平官吏责任,并要求转运司也进行按察
�q{
;但是

由于常平钱物常被转运司和地方州县擅自侵借

移用,绍兴五年 ( 1135) ,南宋朝廷下令把 /诸路

提举常平并入茶盐司, 仍以提举茶盐常平等公

事为名, 内无茶盐去处, 依旧令提刑司兼领 0, �q|

稍重其权, 绍兴七年 ( 1137) , 将诸路常平司干

办官提升到相当于 /转运司主管文字官体例 0,

检察、驱催诸州常平钱物; 至绍兴九年 ( 1139),

宋廷成立经制司,由户部长贰兼领,检察中央与

地方财赋,总领常平事务,诸路常平司主管官也

改称为 /经制某路干办常平等公事 0, 同年经制

司罢废,常平司事务又转归茶盐司与提刑司掌

管。
�q}
从此看来, 南宋初年地方财政管理机构变

化的特点是废置无常, 大多出于节约行政开支

的考虑而废止, 担心原有的财政收益流失而又

重置。

(三 )财赋征收方式的变化

高宗初年, 天下大乱, /诸道财赋亡于兵

火、委于川途、乾没胥吏者, 不可胜计 0。�q~地方

诸路州军为了应付当地驻军的军需, /上供稽

委拖欠 0, /监司郡守失职 0,
�ru
中央财政不足。

为了保证中央财政管理体系的正常运作,宋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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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取了如下措施:

1、派遣中央尚书省官员直接前往诸路刬刷

财赋。建炎元年八月,宋廷派尚书祠部员外郎

喻汝砺前往四川刬刷钱物,
�rv
次年三月得钱七

百三十余万缗。
�rw
建炎三年二月, 赵构逃到海

边,户部尚书叶梦得请求刬刷杭州诸司钱物,得

到批准。
�rx
同年十二月, 赵构漂泊到明州, 又遣

户部郎官李承造往台州、闽中刬刷钱物。
�ry
次年

四月, 赵构驻跸越州, 由于越州财物不足,宋廷

下令 /户部侍郎叶份、两浙转运副使陈谷瑞同

往湖州措置催督钱粮赴行在 0。�rz五月, 又遣朝

请郎、权吏部员外郎李元裕往湖南起发上贡

[供 ]钱物。
�r{
十二月, 由于李回、富直柔建议移

跸饶、信,准备讨伐叛军李成, 宋廷下令 /度支

员外郎韩球速往饶州, 所过州县, 钱粮尽数刬

刷,别项樁管 0。�r|

2、重开或增加赋外之敛。自神宗熙宁以

来,各种无名之敛纷纷而起, 元丰五年 ( 1182)

的 /无额上供 0,崇宁 ( 1102- 1106)、大观 ( 1107

- 1110)年间拘收东南诸路的茶盐之利, /自中

兴以来,朝廷之经费日夥, 则不免于上供之外,

别立名色以取之州郡 0。
�r}
高宗时期所取的杂税

窠名主要有绍兴年间的总制钱、月樁、折帛、降

本、七分酒息、三务分税钱、三五分净利、宽剩、

折帛钱、僧道免丁钱, 还有经制钱等, /经总制

窠名既立,添酒、折帛、月樁、和籴,皆同常赋,于

是言财之急,自古以来,莫为今甚0, �r~
其财政的

重要性已可见一斑。这些财政窠名实际上是中

央政府直接掠夺地方的财政收入。

(四 ) 高宗前期的财政分权

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,建炎元年六月,李纲

首先建议两河以及沿河、沿淮、沿江等战略要地

可以仿照唐代的藩镇之法, 设置帅府进行防

治。
�su
建炎三年五月, 赵构诏令知枢密院事兼御

营副使张浚为宣抚处置使, 以川陕京西湖南北

路为所部,对于部内事情可以 /便宜处置 0, �sv
是

以四川地区的财赋开始有相对独立支用的倾

向,上供钱物一般都截留为川陕诸军军费,征榷

制度也相对有自己的特色, 有财政系统的人事

任免权,而且有相对独立的货币发行权。建炎

四年, 高宗又采纳兵部尚书谢克家
�sw
与宰相范

宗尹 /建藩镇0之建议, 一改祖宗之成法, 设立

了各处镇抚使,让地方要员、统兵大将以及那些

势力较大的盗贼 /专征于阃外 0, /转移其财用,

废置其属僚 0, �sx /专付以权, 择人久任, 以屏王

室0。后诸镇抚使或者战死,或者投降金朝, 遂

减罢。
�sy
随后在绍兴二年 ( 1132)成立了由宰相

吕颐浩为都督的江淮两浙荆湖诸路军事都督

府, 统辖刘光世、韩世忠、岳飞诸军,一般都设立

了随军转运司应付军队的钱粮, 并且允许都督

府将地方的财赋 /酌度多寡,随事移那 [挪 ], 不

以有无拘碍裁拨应副0�sz
, 也就是说都督府对诸

路的财政有比较充分的调拨权; 绍兴四年

( 1134)三月, 都督府被罢废, 原属都督府的三

大将等已率军分处驻屯,
�s{
并兼领淮西 (刘光

世 )、淮东 (韩世忠 )、京湖 (岳飞 )三大宣抚

司,
�s|
相应的财赋调拨权仍然保留。同时, 由于

战争造成大量的农民逃亡家园,大量田土荒芜,

赵构政府要求各地将领在打仗之余进行农业生

产, 或者招募流民耕种, 并设立营田司进行管

理,
�s}
以缓和军费开支的压力。

四、高宗后期财政制度的转变与发展

绍兴十一年 ( 1141)十二月, 宋金最终达成

和议,南北对峙局面完全形成。这实际上是宋

金之间经济、政治、军事多重博弈的结果, 但是

从根本上说, 经济困难应该是一个根本而关键

的制约因素。在新形势下改变国家权力与责任

的分配方式, 从而改变了南宋政治制度与财政

制度的历史轨迹。

(一 )重新完善上供钱物制度

绍兴和议后,高宗、秦桧他们认为和谈成功

可以万事大吉了,表面上说 /军备尤不可弛 0, �s~

实际上却大大降低各路的军备等级, 命令将各

路截拨的原属于中央的大部分上供钱物重新输

送到行在临安府,最为明显的是, 在绍兴和议达

成当年, 高宗 /始命川路上供罗复输内藏库, 其

后绫、纱、绢悉如之 0; �tu
李心传亦称: /秦丞相用

事, 每三宫生辰及春秋内教、冬至、寒食节,与诸

局所进书,皆献金币,由是内帑山积。0�tv

(二 ) 正式建立总领所理财制度

从财政入手来加强对军队的控制, 是从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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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以来统治者进行中央集权的主要手段之

一。
�tw
上文提及,随着东南三大宣抚司以及川陕

宣抚司下辖诸军与金军的对峙, 军粮的筹给和

输送就显得非常重要。建炎之初, 各军的军粮

物资输送一般都由各路转运使兼任的随军转运

使负责;建炎三年 ( 1129年 ) , 赵开以同主管川

陕茶马监牧公事 /兼 (川陕 )宣抚司随军转运

使,专一总领四川财赋 0,总领财赋之名应该是

从这时开始;
�tx
绍兴二年 ( 1131年 ) , 吕颐浩开

都督府,驻军于建康, 以尚书右司郎中姚舜明为

都督府随军转运使;不久, 姚舜明调任尚书户部

侍郎, 次年又以户部侍郎的头衔受命总领建康

诸军钱粮, 因为这些财赋都是 /户部财计 0, 理

当由户部直接管理, 因而 /总领名官, 自此

始 0。�ty而到绍兴六年 ( 1136) , 都督诸路军马张

浚发现, /三宣抚司军屯驻江淮, 所用钱粮, 虽

各有立定取拨窠名 0, 但是由于这些财赋在地

域上跨了好几个转运司路分,所以,诸路转运使

在办理相关事务时, 往往 /互相占吝, 不肯公共

移那 [挪 ] 0, 从而导致有些军队钱粮缺乏; 同

时,这些财赋数量浩大,没有一个机关来总领负

责,财赋的出纳没人监督, 容易产生弊端。所以

赵构派遣户部侍郎刘宁止掌管都督府 (淮东、

淮西宣抚司 )驻军钱粮, 随后又派遣户部郎官

霍蠡前往鄂州置司, 掌管岳飞京西湖北宣抚司

军钱粮。
�tz
当时军籍伪滥,是造成 /冗费 0的原因

之一,
�t{
霍蠡就查出岳飞军中有假冒伪滥现

象。
�t|
所以在绍兴十一年 ( 1141)五月正式设立

淮东、淮西、湖广三大总领所时, 其下属机构除

了出纳粮草、军械的大军仓、御前封樁甲仗库等

之外, 还有粮料院、审计司等财政监察机构。

总领所实际上是宋代随军转运使制度与中

央财政机构相结合的产物, 似乎可以追溯到唐

中后期的财政使职差遣制度。
�t}
总领所之总领

官主要有两方面的职责与权力: 首先是 /馈

饷 0,由于三大将所统率的军队在名义上已直

接属于中央政府掌管,其财政支付也理应由中

央财政负责,一般户部都规定了固定的税收窠

名,除四川总所外, 东南三大总领所 /所掌利

权,皆有定数, 然军旅饥馑, 则告乞于朝 0;
�t~
其

二是 /节制诸军0以牵制诸帅, 即通过掌握军需

供给的准确数据来向皇帝反映军事动态。这方

面主要体现在对韩世忠、岳飞、刘光世三大军的

大军钱粮的清点与监管。

从性质上来看,在南宋前期, 总领所在很大

程度上只是中央户部的派出职能机构,并没有

独立的征税权与独立的税收支配权。 /为总领

者, 但能拘收出纳而已, 固非能以通融取予之术

行乎其间也0�bku
。人事管理体系上, 总领官一般

以中央理财官员系统中的户部侍郎、郎官,或司

农卿少、太府卿少之衔出任, 财政收支上 (除四

川总领所外 )淮东、淮西、湖北三大总领所 /皆

仰朝廷科拨0�bkv
。所以,从现代财政学的角度来

看, 此时的东南三大总领所应是隶属于中央财

政管理体系的分支机构, 其下属的财物贮藏

(如各大粮仓、钱库 )与出纳管理、监察机构 (如

粮料院、审计司等 )也多以中央户部的名义设

立的,
�bkw
并非像一些日本学者

�bkx
所说的那样, 总

领所是一个独立于中央户部之外的财政机

构。
�bky
其目的是要将不同的职能与权力分配给

不同的机构或组织去行使,并相互监督,以使自

己的统治成本与统治风险降到最低, 因而将行

政 (军事 )职能与财政职能分开。

(三 )高宗后期财政管理体制的变化

1、总领所制度正式建立后, 南宋的财政管

理体制显然与北宋户部理财时期以及高宗前期

不同了。首先,南宋的国家财政预算结构发生

变化。一般认为,南宋建立之初, 仍然是分为中

央预算、路分预算和州军预算三级的,
�bkz
但是由

于总领所制度的确立, 使得主要军费开支从中

央预算中独立出来,有自己的收入、支出、监察

系统,成为独立的军费预算;其次,由于总领所

的设置, 财政运输系统也发生变化,四大总领所

的专属军马钱粮与军械由相对应的路分转运司

直接组织输送到各大总领所。

2、提举常平司重新回到路分监司行列, 路

分财政权力进行了新的组合。上文提到, 高宗

统治前期提举常平司几经废兴, 绍兴九年从经

制司分离出来后,各路的常平钱物又回归到茶

盐司、提刑司掌管, 但是 /既使香盐司兼领, 又

别差主管官一员, 有司莫知适从, 钱谷因致失

陷0, �bk{
而且也有 /威令既不能有制,而职事又不

#35#



能自专 0�bk|
的因素, 所以在绍兴十五年 ( 1145)八

月,高宗下令将提举茶盐常平公事司改名为提

举常平茶盐公事司, 并在是年十二月恢复常平

司的 /监司0地位。�bk}至此,在中央财政集权的框

架下, 诸路转运司、提刑司与提举常平司重新分

割了地方财政权力, 而总领所凭借户部分支机

构的身份 /馈饷0与 /节制诸军0,分割了中央户

部和路分监司的部分财政权力。

总之,南宋政权建立于兵火之中,统治范围

大大缩小, 而中央行政费用开支和军费开支仍

然居高不下,对南宋初期中央政府产生了巨大

的财政压力,产生了财政制度变迁的需求。为

支撑国家机器正常运转,高宗在财政制度上进

行了变革,改革了财政管理制度, /别立名色以

取之州郡 0, 不断恢复旧的赋税窠名与创立新

的赋税窠名,掠夺了原属于地方财政的收入,加

强对地方财政的监察,对一些财政机构进行了

改组; 同时, 组建了川陕、京湖、淮东、淮西四大

宣抚司为依托的御前大军, 进行了一定程度的

财政分权。绍兴和议后, 赵构重新完善上供制

度,设立总领所理财体系, 改革财政预算制度,

重新组合了路分监司的财政权力,从而为整个

南宋奠定了财政制度的基础和变迁路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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